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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公开领导体制和机构设置

第一条 为规范全局政务公开工作，推进依法行政，根据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 为切实加强对我局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由局长任组长、其他班子成员任副组长、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区文化和旅游局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：
组  长：许晓文  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副组长：王  静  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马浩坤  局党组成员、副局长
李  健  局党组成员、齐文化博物院院长
褚攀峰  局党组成员、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
成  员：邵家朋  区文化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
刘  娟  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
张长春  办公室主任
王彦丁  政工科科长
刘  勇  产业发展科科长
贾  莹  公共服务科科长
王炳玉  市场资源科科长
孙  昊  行业管理科科长
第三条 领导小组组长对政务公开工作负总责，副组长王静负责分管政务公开工作，各成员要把政务公开工作纳入日常化业务管理和安排，指定专人负责，并做好档案资料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。
第四条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局办公室。办公室主任由王静同志担任，成员为局办公室全体人员。办公室主任负责协助领导小组组长管理政务公开工作日常事务，做好政务公开工作组织、协调，处理政务公开工作中的急难问题。办公室工作人员负责日常工作，接受各科室有关政务公开的业务咨询，做好政务公开的上传下达。办公室主要职责如下：
（一）负责编制本单位政务公开目录和工作方案；
（二）负责起草本单位有关政务公开的制度；
（三）负责督促各科室及时上报各类公开事项，协助责任科室完成审核程序；
（四）负责对经过审核的公开内容进行公开，及时完成网上公开的录入和更新维护；
（五）负责督促各科室完成领导小组的各项工作任务；
（六）及时做好有关政务公开档案材料的收集、归档工作；
（七）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
